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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訴判解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土地或建物登記簿登載之效力 

102年度台上字第2071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將其所有之A地移轉登記於乙之名下，以用來擔保其向乙所借之1000萬元，惟

乙取得A地之登記名義後，隨即將A地變賣於善意之丙，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(A) 該筆土地之所有權人為甲。 
(B) 該筆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乙。 
(C) 誰取得A地之登記名義後，即成為該地之所有權人，不得舉反證推翻。 
(D) 即便甲係亦以所有權移轉作為擔保之方式，仍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 
答案：D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

七十七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我國民法就不動產物權採登記要件主義，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不動產物權之有無，全依土地或建物登記簿登載之狀態為準。本件上訴人將

系爭不動產及自有不動產以買賣為原因，分別移轉登記與被上訴人所有，為原審所

確定。上訴人主張此項移轉登記均供擔保之用之利己事實，既經被上訴人否認，即

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民事訴訟法上之推定，可分為事實上之推定及法律上之推定，事實上推定如民

事訴訟法第282條之規定。而法律上之推定又可分為法律上之事實推定及法律上之

權利推定，法律上之事實推定如民法第944條所規定之情形，法律上之權利推定則

例如民法第759條之1：「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」之

規定，即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即被推定為該土地之所有權人，為應注意此推定得舉反

證推翻之。此外，本判決中當事人以所有權移轉作為擔保之方式，於實務學說上稱

之為讓與擔保，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有所不同，此時仍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。如

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04號判決即曾表示：「第查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，將擔保

物所有權移轉與債權人，而使債權人在不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，取得擔保物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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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之信託的讓與擔保，並非雙方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，不能認其為無效。本件

被上訴人蕭月琴係為擔保其對上訴人之借款債務，將其所建造之訟爭房屋所有權保

存登記為上訴人所有，有卷附追加契約條件可稽，並為兩造所不爭。原審認訟爭房

屋登記為上訴人所有，為雙方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，依法無效，顯有不合。又

在信託的讓與擔保，債務人如不依約清償債務，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，而

就該價金受清償。」之見解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讓與擔保、舉證責任、推定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民事訴訟法第277條、民法第759條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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